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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序号
	省级主管部门
	事项名称
	设定和实施依据
	审批层级
	实施机关
	监管主体
	责任科室

	1
	省水利厅
	利用堤顶、戗台兼做公路审批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》第十五条 确需利用堤顶或者戗台兼做公路的，须经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河道主管机关批准。堤身和堤顶公路的管理和维护办法，由河道主管机关商交通部门制定。
	省级,市级,县级
	省水利厅，市级、县级水利部门或行政审批局
	省级、市级、县级河道主管机关
	建设管理科

	2
	省水利厅
	坝顶兼做公路审批
	《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》第十六条 大坝坝顶确需兼做公路的，须经科学论证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大坝主管部门批准，并采取相应的安全维护措施。
	省级,市级,县级
	省水利厅，市级、县级水利部门或行政审批局
	省级、市级、县级大坝主管部门
	建设管理科

	
	
	
	
	
	
	
	



